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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罪犯逃脱行为表现
罪犯脱逃，一般要经过逃跑动机萌发、预谋策划和逃跑行动

几个过程，就是偶然性脱逃的，也是有思想斗争和逃跑征兆。因
此，罪犯在脱逃前，不可能不表现出异常，罪犯逃脱前心理及行
为表现主要有以下几点。

1.1心理特征
罪犯逃跑的心理特征，是产生逃跑思想及其进行脱逃活动的

主观原因，及时掌握罪犯的心理及思想动向，对避免脱逃事故的
发生非常重要。从我省脱逃案例及其他监狱事例的统计分析，可
以总结出罪犯逃跑前的心理状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侥幸和过于自信
罪犯在被羁押后一般都会产生脱逃的念头，但对绝大部分

罪犯来说仅仅是一种想法，因为他们在分析评价主观条件、监管
场所安全警戒力量和脱逃后被抓获的几率及后果后，对成功脱逃
并没有十分的把握，因此就放弃了。而少数罪犯则将这一想法进
一步发展为脱逃动机，难以抑制，继而千方百计地付诸行动，其
中侥幸和过于自信心理的存在是产生脱逃动机的一个重要心理条
件。脱逃成功的先例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强化了一些罪犯的侥幸心
理。

（2）消极的意志品质
在管教人员的教育帮助下，服刑罪犯有时也会确定将自己改

造成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的目标。但是，由于过去形成的犯罪
意识与沾染的恶习太深，阻碍其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
界观，因而其改造意志脆弱，信心不足，缺少韧劲，反复性大。
另外，有些服刑罪犯在被捕前就已经形成了具有较强反社会性的
犯罪意志。被捕后，他们对自己的行为不作理性反思，反而将犯
罪作为自己长久性的行为目标，不思悔改。具有这些消极意志品
质的罪犯是极易产生脱逃动机的。

（3）逃避惩罚的心理
重刑犯的主观恶习较深，入监后对过去的犯罪生活总是留

恋、回味，伺机逃跑出去重新作案，重新过上“自由幸福”的生
活。在原有犯罪心理的作用下，一是把自己的犯罪原因归咎于某
种偶然的因素；二是后悔自己作案手段不高明而走了“霉运”；
三是错误认为人民法院对自己量刑太重；四是由于自己的余罪没
有彻底坦白交待，怕东窗事发而整日惴惴不安。在趋利避害的心
理支配下，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把脱逃作为躲避改造
和惩罚的手段。

1.2行为特征
罪犯越狱潜逃都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由于不同

罪犯、不同情况，而不尽相同，但一般都有要经过逃跑思想坚定
阶段，预谋策划阶段和实施逃跑行动段，这此过程有长有短、有
快有慢、有繁有简，表现出来的行为特点也不同，研究好罪犯脱
逃前的行动表现，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可以有效地扼制住罪犯
脱逃事故的发生。当然，行为反常在每名罪犯反映出来不会完全
一样，也可能隐藏很深不易察觉，这就需要我们管教干警要有一
双机警的眼睛和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平时留心地去观察罪犯
的表现，分析研究他们的心理状态，及时采取果断的措施实施监
控。

二、罪犯逃脱防范措施
2.1加强罪犯逃脱防范思想认识
在思想上必须实现“三个结合”，即治“本”与治“标”

相结合；专项整治与综合治理相结合；当前措施与长远措施相结
合，通过各种行之有效的措施，把防逃工作与其它工作有机地结
合和统一起来，如提高民警素质待遇，搞好监狱生产、落实经费
保障、搞好监狱布局调整、信息化建设等基础工作结合起来，监

狱才能实现长治久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2.2严格管理留所服刑罪犯，堵塞监管工作漏洞
严格管理是我国监狱工作的重要原则之一，它要求对包括留

所服刑罪犯在内的所有监狱羁押对象都要严格按照法律和制度的
规定，采取有效的方法、措施实施监管。首先要求落实各项监管
留所服刑罪犯的制度，对一些容易出现脱逃的环节如押解、出所
劳动、就医、探亲，会见等，更要严格按照制度的内容和规定实
施管理凡是制度明确规定的内容，必须坚决遵守和执行，不能因
为留所服刑罪犯刑期短、平时表现“好”、“不会脱逃”而放松
管理，克服监管留所服刑罪犯中有章不循、循章不严的现象其次
要求看守干警在工作中应当将留所服刑罪犯与脱逃可能性更大的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视同仁地进行严格管理，克服留所服刑罪
犯不会脱逃的麻痹心理，提高警惕，增强防范留所服刑罪犯脱逃
的安全意识最后是要堵塞诸如单兵押解、无人押解、值班脱岗、
监视脱岗、“虚设”门卫等工作漏洞，及时整改安全检查中发现
的留所服刑罪犯脱逃隐患，最大限度的防止留所服刑罪犯脱逃。

2.3因材施治，矫正脱逃心理
留所服刑罪犯的脱逃心理，实际上是一种病态心理、一种

心理障碍。产生这种心理障碍的原因很多，如果不采用专门的方
法，很难奏效。我们要针对其脱逃心理形成原因，有针对性地因
材施治，矫正脱逃心理。解决的具体方法：矫正罪犯偏常的认知
方式，疏导罪犯不良情绪，矫治罪犯的人格障碍和性变态等问
题。首先，要开展心理测验，建立留所服刑罪犯心理档案。心理
测验既是诊断罪犯心理状况的有效手段，又是进行心理咨询的基
础工作。所以，罪犯改造的实质也就是人格改造。通过心理治
疗，帮助留所服刑罪犯改变病状行为，重建人格结构，解除矛盾
冲突、认识偏离、情绪波动等心理问题，启发他们通过自身努
力，克服不良心理，树立正视挫折的心理勇气，增强承受磨练的
心理锻炼，促进其人格的逐步成熟，防止脱逃行为的发生。

2.4加强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建设，提高民警的整体素质
进一步加强队伍的思想政治工作，要深入扎实地开展社会

主义法治理念等教育活动，使广大民警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立足岗位、无私奉献，做到在理论上清醒，
在政治上坚定，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要加强职业道德教育，
不断增强专政意识、法纪意识、身份意识，始终保持一种蓬勃朝
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始终保持人民警察艰苦奋斗、勇于奉
献的光荣本色。要继续深入开展岗位练兵、文明执法树形象等活
动，

三、结语
罪犯脱逃给社会带来很大的危害性，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决定

了研究罪犯脱逃动机及其矫正的必要性。而罪犯脱逃既然是一种
行为表现，必然受特定的心理活动所支配。作为直接管理罪犯的
干警一定要认真贯彻执行政策，坚持依法办事，努力创造良好的
改造条件，做好矛盾转化工作，采取有效的措施，排除诱发逃跑
的外部条件，避免和排除了这些客观因素的产生和出现，防逃工
作也就做到了一半。通过以上分析表明，脱逃心理有其自身发展
变化的规律。研究这一规律，有助于预防、减少罪犯脱逃，有效
地促进罪犯改造，从而减少罪犯脱逃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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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由于各种原因，监狱服刑罪犯脱逃时有发生，破坏了法律的实施，危害着监狱及社会的安全稳定。因此，深入分析监狱

刑罪犯脱逃表现和原因，并有针对性地加强防范措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分析了监狱罪犯逃脱前的心理和行为表现，随后对其原

因进行详细阐述，并最后对监狱罪犯看管及逃脱防范措施进行了研究，以加强监狱罪犯监管力度，减少罪犯脱逃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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